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
实施方案》政策解读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决策部署，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要求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、发展和改革委联合印发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。
1、 出台背景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工作，2023年12月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作出重要部署。2024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》。2024年12月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。2025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，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。近年来，在自治区党委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我区社会物流总额稳步增长，物流运行效率持续提升，物流成本有序降低，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。但受地理区位、产业结构倚能倚重、运输方式结构性矛盾等因素影响，我区物流成本偏高。2024年，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.9%，比全国（14.1%）高1.8个百分点。
为响应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承接好国家物流降本“1+N”总体方案，破解我区物流发展的堵点卡点，全要素、全流程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，我区出台《实施方案》，统筹推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。
2、 起草思路
[bookmark: _GoBack]《实施方案》立足于宁夏实际，细化落实国家最新政策要求，围绕降低物流运输成本、运行成本、组织成本、管理成本等方面，提出17项具体举措，破解我区物流成本偏高突出问题，推动全区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，为提升区域发展竞争力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、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供强力支撑。
3、 主要内容
《实施方案》对标国家“到2027年，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力争降至13.5%左右”总目标，研究提出我区到2027年，物流业增加值突破600亿元，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力争降至15%左右，年均降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货物运输结构进一步优化，铁路货运量、铁路货运周转量占比分别提高至20%、33%左右。
第1—4条措施，提出了优化调整运输结构。围绕降低物流运输成本，实施增强铁路物流服务能力、提升公路货运效率、加快航空运输发展、提升多式联运服务水平重点举措。比如针对铁路运输短板，推进包兰铁路、宝中铁路扩能改造，推动年货运量150万吨以上的工矿企业、园区等接入铁路专用线；针对公路运输，推动建成乌玛高速惠农至石嘴山段等项目，推进网络货运数据共享，实行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；针对航空运输，推进机场货运设施改造升级，支持打造精品货运航线等；针对多式联运，鼓励物流企业与港口、口岸合作培育多式联运精品线路，推进“一单制”，发展集装箱标准化运输，推动大宗物资“散改集”，鼓励企业向多式联运经营人转变。
第5—7条措施，提出了健全完善物流体系。围绕降低物流运行成本，实施提升国际物流通道能力、提高枢纽服务能级、优化物流服务网络重点举措。比如针对国际物流，拓展班列集拼集运方式，支持开通更多国际道路货物运输线路，深度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；针对枢纽服务，深入推进国家物流枢纽、骨干冷链物流基地、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等项目建设，加快推进铁路专用线、集装箱堆场等配套设施建设；针对物流服务网络，完善大宗物资运输服务保障体系，推进“平急两用”物流设施建设，盘活存量资源，集约打造物流节点设施等。
第8—10条措施，提出了促进产链融合发展。围绕降低物流组织成本，实施促进制造业供应链融合创新、提升商贸供应链协同水平、打造现代化物流领军企业重点举措。比如针对制造业，鼓励制造业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，推动大宗商品物流园区转型；针对商贸业，推动商品市场优化升级，发展共同配送等集约化模式，大力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；针对物流企业培育，实施现代化物流龙头企业培育行动，鼓励因地制宜整合国有物流资产、中小微物流企业向“专精特新”方向发展，加大物流领域招大引强力度，提升物流企业服务质效。
第11—13条措施，提出了发展智慧绿色物流。围绕降低物流管理成本，实施推动物流数智化发展、加快物流绿色化转型、提升物流标准化水平重点举措。比如针对数智化，推进传统物流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，促进物流平台经济创新发展，鼓励应用现代物流技术装备；针对绿色化，支持有条件的物流园区、货运站场、交易市场等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，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，推动新能源中重型货车应用，推进物流包装绿色化、减量化、可循环；针对标准化，加强物流标准宣贯，鼓励物流企业、研究机构参与标准制定，加快标准托盘等物流载具推广和循环共用。
第14—17条措施，提出了加大政策支持。围绕降低企业投入成本，实施加大投融资政策支持、加大物流用地支持、加大税收政策支持、加大物流人才培养力度重点举措。比如针对投融资，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支持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；针对用地，支持以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供应物流及相关配套设施用地，依法依规保障物流项目用地需求；针对税收，落实物流领域增值税税率，依法依规减征城镇土地使用税，落实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；针对人才培养，鼓励高校加强物流相关学科专业建设，支持校企合作，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。
